
18 责任编辑/李龙海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观察

对于这场版权风波，张一鸣抱
怨自己替行业背了黑锅，成为纸媒
们的出气口。他表示，纸媒指责今
日头条为“盗贼”，其实，手机浏
览器、手机新闻客户端和今日头条
这样的搜索推荐软件，都在抓取纸
媒们的网站内容。

为张一鸣喊冤的还有很多新媒
体。他们大多是从今日头条导入巨
大流量的受益者。

专业足球资讯网站懂球帝创始
人陈聪对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手机
网站四成的流量来自今日头条。该

网站是主动要求跟今日头条合作
的。对于目前今日头条的争论，陈
聪认为这是纸媒和新媒体思维差异
造成的。

事实上，今日头条已经具备了
强大的流量分发能力。如果今日头
条不是私自窃取内容进行转码，而
是导流量到原始网站，共享利益，
也不会招致诸多指责。但通常，很
多合作都是其他媒体找到今日头条
维权之后才实现的。

汽车资讯网站牛车网创始人海
兰告诉记者，2014年 1月，海兰找

到张一鸣要求取消转码。今日头条
对牛车网进行了一次网页的压力测
试后，允许用户点击内容直接进入
到牛车网。此后牛车网的流量大
增，目前接近四分之一的流量来自
今日头条的导流。

其实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纸
媒，都希望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
探索合作的路径。财新传媒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对记者表示，
我们要维护版权，重视版权价值，
但也希望能够扩大影响。

今日头条当初在商业模式设计

时，从未将版权问题当做成本考虑
进去。但在版权风波爆发后，张一
鸣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他说，今
日头条将出台扶持媒体特别是纸媒
的广告系统，以及发布一款帮助传
统媒体转型互联网的工具，主要功
能是快速生成App应用。

他对记者说，自己并非一分钱
不想出，今日头条接下来愿意坐下
来谈流量变现的商业合作问题。

“但前提是，不要再骂我们是盗贼
了。”张一鸣说。

（据南方周末）

“不做新闻生产者，只做新闻搬运工”

今日头条“偷”来的五亿美元？

2014年 6月 6日下午，
在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北京
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总
部，原定两点半开始的小型
媒体沟通会因人没到齐而
推迟到三点。

没吃午饭的张一鸣饿
得不行，拿来几袋福建产的
饼干吃了起来。他是这家
公司的 CEO，生于 1983年，
福建人，身材瘦小。知道这
家公司的人不多，但它的主
打产品--一款名为“今日头
条”的手机资讯App，已经广
为人知。有媒体形容今日
头条是“不做新闻生产者，
只做新闻搬运工”。

在吃饼干的时候，张一
鸣看到了《新京报》的摄影
记者。他觉得自己的吃相
可能被拍到了，便对这位摄
影记者说，你已经拍了很
多，不要再拍了，我不希望
自己的照片被使用，不希望
你们侵权。

摄影记者说，不让拍为
什么要找记者来？张一鸣
说，这是沟通会，不是采
访。两人话不投机，摄影记
者离席而去。

不久前，张一鸣对外界
宣布今日头条获得第三轮1
亿美元融资。公司估值比
一年前翻了近 8倍，达 5亿
美元。

谁知这一消息传开后，
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传统
媒体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就在当日，《广州日报》
把今日头条告上法庭，称其
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转载
《广州日报》的报道，涉嫌侵
权；6月 5日，《新京报》发布
了一篇社论，直指今日头条
是“剽窃者”，涉嫌版权侵
权。一时间，大量媒体跟进
报道此事。有媒体人说，这
是纸媒的第二次“鸦片战
争”。

张一鸣显然感受到了
压力，6月6日的媒体沟通会
也是为了平息这一风波。
群访结束后，张一鸣去了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跟一个
著名知识产权教授聊了半
小时。

回到办公室后，张一鸣
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我们
承认确实有未经告知抓取
纸媒网站内容的情况，但用
户在我们客户端上总点击
量的七成都是直接跳转到
原始网站。这块我没有看
到法律风险。另外一些点
击量跳转到的是我们优化
和转码之后的页面，但我们
保留了原始网站的品牌。
这块是有争议的。”张一鸣
说。

事实上，从今日头条创
办至今，张一鸣压根没有觉
得版权问题会给公司带来
危机。用张一鸣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不
需要版权”。

但版权还是成了张一
鸣躲不开的问题。这两天，
张一鸣忙着找律师咨询，跟
媒体解释，以及跟政府部门
写说明材料。同时，跟大量
的媒体网站沟通，告知今日
头条的抓取行为，对有要求
必须跳转到原始网站的媒
体，停止转码行为。

“我们的不足是，没有
更早点沟通。我们半年前
只有几十人，现在两百人。”
张一鸣说。

2012年下半年，张一鸣说，他
看到市场的几个变化：一是机器学
习的能力比较强了，为抓取内容和
分析内容提供了技术可能；二是社
交网络大发展；三是移动互联网大
爆发。人们的碎片时间都停留在手
机上，但跟 PC上一样，手机上的
信息太多，人们反而不知道阅读什
么了。

他觉得做一款能把人们感兴趣
的内容呈现给他们的阅读软件的时
机到了。于是，他先在垂直信息领
域展开尝试，选择笑话和段子入手，
上线了一个App应用，名字从搞笑

囧图到内涵段子，再到 2012年 8月
份正式改名为今日头条。团队成员
则主要来自微软和百度。

在融资上，张一鸣的朋友周子
敬给了他 200万元的天使投资。周
子敬对记者回忆说，2012年他之所
以选择投资今日头条，一是看重张
一鸣和他的团队，张一鸣是工程师
出身，而且他过去的几次创业经历
都跟信息分发有关；二是当时他自
己也苦于没有一个好的资讯应用，
能让他看到他真正想看的信息。得
知张一鸣有这样的想法后，就选择
了投资。

2012年 3月份，海纳亚洲创投
基金（SIG）和一些个人股东联合投
资了 200万美元左右。一些海外的
金融经济学家和硅谷的创业者也参
与了投资。

2013年 3月，俄罗斯投资机构
DST的创始人尤里决定投资今日头
条约1000万美元。DST之前曾投资
了小米手机、Facebook、Twitter、京东
和阿里等公司。

第二轮融资之后，很多互联网
巨头开始想要投资甚至收购今日头
条。张一鸣透露，其中包括腾讯和
搜狐等公司都跟他洽谈过收购事

宜。最后张一鸣选择拿到红杉资本
和微博联合投资的1亿美元。此时，
张一鸣提供的数字是，今日头条已
经有1.2亿总安装，4000万月活跃用
户。

“当时我们也考虑到版权的问
题。但我们看到 PC上的搜索引擎
公司做的也是信息分发的事情，他
们通过跟合作伙伴互换流量和分成
的办法，解决了版权的问题。只要
做到互利共赢，版权问题很好解
决。”周子敬对记者说。作为投资
人，他自始至终没有觉得版权会是
今日头条的风险。

今日头条拥有1000台左右的服
务器，购买自华为和戴尔等公司，今
日头条内部称这些服务器为“机器
人”。研发人员在这些服务器上撰写
各种代码，这些代码被称为爬虫或
者蜘蛛，它们到传统媒体的网站和
门户等网络媒体上抓取各种信息。

如果抓取到一个内容，是门户
网站购买自纸媒网站的，今日头条
优先从纸媒的网站去抓取。

这些信息抓取过来之后，今日
头条的核心技术“算法”开始进行分
析。

一旦确定了这些信息是有价值
的，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信息
推送到感兴趣的用户手机里的今日
头条客户端里。

此外，用户注册的时候，可以使
用新浪微博等各种社交工具账号。
机器人会根据数据挖掘最终得出一
个关于你的大致信息偏好，然后给
你推荐相关信息。在用了一段时间
之后，机器人会根据你阅读某篇文
章的速度来判断你是否有兴趣，然
后调整给你推荐的信息。

但一位接近今日头条的人士告

诉记者，今日头条也并非张一鸣所
说的完全是机器人筛选信息。据他
透露，内容这块也有人工团队：一半
进行敏感词等审查，一半是人工对
信息做处理。

UC浏览器资讯中心的一位前
员工对记者解释，今日头条之所以
仍需要人工处理，是因为其跟很多
网站没有达成合作，都是自己去抓
取。当被抓取的网站页面发生变化
的时候，爬虫就会抓错。所以，一般
新闻资讯软件都会有人每晚值班，
进行“走查”错误。

今日头条最令人诟病的是它常
常未经授权即对其他媒体网页进行
转码。

所谓转码就是纸媒们的网站直
接放到手机屏幕上阅读速度比较
慢，需要进行优化和转码，去除原始
网站的页面广告等。实际上，转码是
很多手机新闻客户端都在做的事
情。

转码仅仅给今日头条带来了内
容资源，而无法给原始网站带去流
量。这是今日头条被传统媒体视为

“窃贼”的原因。

在 6月 5日《新京报》发表社
论，直指今日头条涉嫌版权侵权
后，张一鸣承认，今日头条确实一
开始在未告知的情况下抓取了新京
报网的内容，但没有进行转码。

这也是今日头条一直以来走的
“野”路子：一开始都是直接抓取
并且转码，转码后今日头条没有放
置自己的广告，但原网站的广告也
消失了。直到被抓取的网站出来维
权，然后才开始达成口头、书面协
议，但不支付版权费。作为回报，
版权方获得今日头条导入的流量。

2013年 11月份，新京报网找

上门来要求停止抓取。于是，双方
坐下来沟通，决定展开合作，但最
终这一合作并没有展开。直到 6月
5日下午两点多，新京报致电今日
头条，要求今日头条停止抓取其网
站内容。

“这次大概有5家媒体跟我们联
系，要求我们的客户端断开跟他们
网站的链接。但也有二十多家媒体
主动跟我们联系要求合作。”张一
鸣说。

他表示，“在中国，直接跳转
对方的网站，我是没有法律责任
的，hao123和 360导航等导航网站

以及搜索引擎都是这样的逻辑。转
码的话，我看到过一起不构成侵权
的判例。”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2年报
道了张一鸣所说的这起判例。原告
蔡骏是小说《玛格丽特的秘密》的
著作权人，他发现被告宜搜科技利
用其网站为手机网络用户提供该小
说的在线阅读服务，侵犯了其著作
权，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但法
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理由是宜搜
只是进行了格式转化，将小说链接
到第三方网站，适用“避风港原
则”。这与今日头条的情况并不一

样。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前副司

长许超也对记者表示，跟百度只提
供只言片语信息不同，今日头条是
对信息的二次加工，然后呈现出较
丰富的内容，这跟法律对于搜索链
接服务商规定的条件不符，所以今
日头条只能属于内容服务商。一旦
发生侵权，内容服务商是第一侵权
人，中间服务商一旦陷入纠纷并事
后证明是侵权的话，它是间接侵
权，法律叫共同侵权责任。间接侵
权才适用“避风港原则”。

6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各方意见的通知。

两年崛起

爬虫的时代

是不是“窃贼”

维权后的合作


